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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运输食品时如不采取控制措施，食品可能被污染或到达目的地以后不适合食用。甚至在食物链的早期尽

管采取了合适的卫生措施，但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此应该有合适的运输系统，确保交付的食品仍然

是安全和适于食用的，并且有助于国家的持续贸易。 

食品生产者、装运者、运输者和接收者之间必须有很好的交流，并对食物链中每一部分食品安全性都负

有责任。食品生产者或接收者都有责任与运输者交流关于食品运输过程中的具体食品安全控制措施。 

本文件按照《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的格式，在应用时必

须参考该操作规范。本操作规范中有关具体食品安全要求的部分条款，超出了《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

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由于运输特性，对其特殊要求进行了详细叙述。 

本规范不适用于也不优先于现行的散装商品的法典，例如：国际上推荐的《贮藏和运输散装食用油和脂

肪的操作规范》（CAC/RCP 36-1987，Rev.l-1999）。 

1      目的 

运输散装食品和半包装食品的卫生操作规范： 

 对散装食品和半包装食品的运输装置和装载、运输、运输途中暂时贮藏以及卸载的条件，除

应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的规定以外，还

鉴定对食品卫生的其他要求，以保证人类食用食品的安全性和适用性。 

 明确如何执行这些控制措施，和 

 提供方法以验证这些控制已被应用。 

2      范围、应用和定义 

2.1      范围和应用 

本操作规范规定了散装食品、半包装食品和新鲜产品的食品运输装置、装载、运输和途中的贮藏以及卸

载的条件。本操作规范适用于食品运输装置和从出货点到接收点的产品。本操作规范中包括的食品有： 

 从包装设施或加工设施转运到零售／分装部门的食品， 

 从一个加工／分装设施转运到另一个加工／分发设施，或从一个加工／分装设施转运到零售

部门的食品， 

 从收集点、仓库、贮存设施等运输到加工厂／分装点或零售市场的食品。 

本操作规范不适用于货品装载到食品运输装置以前的种植、采收和渔业操作，也不包括卸载和清空后产

品在厂内的转运。本操作规范不适用于： 

 产品在农场中的转移， 

 从地头转移到收集设施、包装设施或贮藏设施。 

除应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的规定以外，还应用本操

作规范的所有规定，包括第 8 条款所特别提到的运输。 

2.2      定义 

食品运输单元：包括用于运输食品的运输工具（例如：车辆、飞机、火车、拖车和轮船等以及其他任何

运输工具），或其中与食品接触的存贮器（例如：容器、盒子、贮藏食物的箱子、大罐）。 

散装食品：是指没有包装且与食品运输装置或与大气直接接触的食品（例如：粉状的，颗粒状的或液态

的食品）。 

半包装食品：是指与食品运输装置或空气有可能直接接触的食品（例如；蔬菜，板条箱或袋装食品）。 

3      初级生产 

适用于《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必要时

还应用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4      场所建立：设计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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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必要时

还应用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5      操作控制 

5.1      食品危害的控制 

适用于《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必要时还

应用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5.1.1 潜在危害鉴定 

下表中所列的问题都可用于鉴定和管理散装食品和半包装食品在运输中的危害，也可参考 HACCP 方法。 

表 1 

食品是否“为直接食用”？ 

食品运输装置的条件会不会导致或有利于危害增加？ 

在装载时是否会导入危害或增加危害？ 

食品在运输装置中被运输或贮藏时，危害物是否可能增加？ 

在卸载时是否会引入危害或增加危害物？ 

     

5.1.2 以前装载货物的记录和以前清洁情况的记录 

运输者应该在食品运输装置中保存记录，或按监管部门的规定保留最近 3 份货物记录以及清洁和消毒记

录，如果食品货主、管理当局和／或收货人／食品生产者有要求时，连同雇用食品运输装置的方法（包

括运输的体积）等信息都可以用来评价是否存在潜在的危害。 

货物运输完整记录，运输者应当保存 6 个月以上。 

5.1.3 危害物的来源 

应当从下列来源考虑危害的可能性，举例如下： 

5.1.3.1 与食品运输装置有关的危害 

结构材料和涂料不合适、缺少密封／锁紧装置、存留以前货物的残屑以及残留以前用于清洁和消毒的物

质。 

应该适当考虑将食品运输装置专用于单一商品。 

5.1.3.2 与装载和卸载有关的危害 

食品的温度增加／降低，进入了不希望有的微生物、灰尘、湿气或其他物理性污染。 

5.1.3.3 与运输有关的危害 

加热／制冷液体的渗漏，温度控制设施损坏。 

5.2      卫生控制体系的关键方面 

应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 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适当时还应用

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5.3      原料的要求 

应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 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适当时还

应用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5.4      包装 

应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适当时还应用

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5.5      水 

应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适当时还应

用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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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管理和监督 

应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适当 时还应

用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5.7      文件和记录 

货主和收货人能制定合适的控制措施，保证食品在特殊运输情况下的安全性（第 5.1.1 条款）。控制措施

应该用书面文件的形式进行交流（文件是确认和证明始终坚持原则的一个重要载体）。该文件可能包括食

品运输装置的号码、以前装载物的登记、温度／时间记录和清洁证明。 

监管部门应该能够得到这些文件。应该注意到有些食品运输装置只作单一用途。 

5.8      召回程序 

应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适当时还

应用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5.9      专用运输 

特别是散装食品的运输，应在合适位置标明这些容器和装运工具只用且只用于于食品运输。 

散装的液体、颗粒或粉状的食品必须用专用的箱子和／或容器／运输罐装运，除非风险分析及关键点控

制能证明这些产品没有必要用专用的运输条件，也可以达到相同的食品安全水平。 

6      建立： 维护和卫生系统的建立 

应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适当时还应

用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食品运输装置的附件和连接处都应进行清洁、消毒（必要时）和维护，以避免或减少污染的风险。同时

注意，对于不同商品可以采用不同的清洁程序，并保证有记录可查。必需消毒时，消毒后要进行冲洗，

除非生产商在说明书中指出，根据科学证据不必冲洗。 

7      个人卫生建立 

采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适当时还

应参照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与食品接触的所有人员都要应用食品卫生的一般原则。 

8      运输 

采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适当时还

应参照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8.1      食品运输单元 

食品运输单元的设计应该避免由于连续和同时运输而发生交叉污染。重要的措施是重视清洁和适当遮盖。 

食品运输装置的设计和构造要便于检查、清洁和消毒以及有适当的温度控制。 

冷却或加热方式的设计和结构要注意避免污染。虽然热水和蒸汽是首选的热源，但也可以用经过安全和

风险评价和监督程序的其他方法和材料来代替。根据官方要求，必须提供所应用的加热介质是经过适当

的评价和可以安全使用的证明材料。 

内表面的材料要适合直接接触食物，材质应该是无毒性，惰性（不容易起反应），或者至少是符合运输食

品要求，不会将其他物质转移到食品中或对食品有不良影响。不锈钢或涂有食品级环氧树脂的表面是最

合适的，设计时内表面要容易接近且易清洁。 

食品运输装置应正确设计，要能够预防有害昆虫、寄生虫和周围环境的污染物等。必要时还要提供绝缘

装置，以防止热损失和增加，要有适当的冷却和加热能力，并利于加锁或密封。 

食品运输装置应设有可以容易进行清洁以及消毒的设施。 

针对上述要求，应在适当的地方设有辅助设备。 

为了保持良好卫生条件，食品运输装置应配备放置管子、软管和其他转移食品设备的空间。 

9      产品信息和消费者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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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3-1997）中规定的各项条款，适当时

还应用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10      培训 

应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 Rev.3-1997）中规定的各条款，适当时还应

用其他卫生操作规范。 

负责运输的人员了解正在处理／运输的食品的性质和有可能需要的其他预防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为保证

食品安全，还应对人员进行食品运输单元的监督程序的培训。 

 


